申报专业技术职称评审须提供的材料及要求

单位、申报人员所填写和提供的证明材料（统一用A4纸）必须规范、如实、齐全；申报程序、手续等必须完备（上报材料所需份数按部门要求提供）。

　　上报的材料须由单位安排专人负责进行审查，对于复印件须对照原件核实签字认可，并对其真实性负责。材料整理后应装入封面贴有承办评审部门统一要求《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一览表》的资料袋内。

2、《玉溪市专业技术职务推荐评审评议名册》和用EXCEL制作的电子文档各一份。

3、《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》（所需份数按部门的要求，各单位部门应按申报的程序，签署明确的推荐意见、日期、经办人姓名，加盖审核单位公章）。

4、《玉溪市专业技术职称资格评审推荐情况报告单》和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分开管理批文各一份(不需装入个人评审资料袋)。

5、核发的《专业技术职务岗位卡》（以下简称《岗位卡》）

未实行评聘分开管理的单位申报人数与提供的《岗位卡》数一致；

实行评聘分开管理的单位凭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分开管理批文申报，不需装入个人资料袋，并入第4款的材料。
6、申报所提供的证明材料须按规定的要求准备齐全，并按下列顺序制作目录装订成册装入评审资料袋。

（1）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真实性保证书；
（2）《事业单位聘用合同》复印件一份；或《云南省劳动合同书》复印件一份。

（3）《身份证》复印件；
（4）学历毕业证书（多个学历的应提供多个学历依据）；
（5）现有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的《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证书》（含同级）的复印件；
（6）聘任现任专业技术职务的《专业技术职务聘任书》（含同级职务）复印件；
（7）职称外语成绩或《玉溪市职称外语免试人员申请表》（申报中、初级的县可不提供）；
（8）职称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（培训）成绩或《玉溪市职称计算机免试人员申请表》（除红塔区外的县级申报人员可不提供）；
（9）履职以来的继续教育依据、业绩奖励、论文等证明材料复印件；
（10）破格推荐评审的业绩单行材料；
（11）各系列、各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等。

注：以上涉及的相关表格可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“资料下载--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相关表册下载”栏目内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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